
 

 

 

培養新時代卓越人才 101 學年度入學獎助學金發放辦法 

 

 

 

 

 

第一志願入學獎學金 8 萬元 

學測成績達 47 級分以上 

獎金再加碼，最高可達 220 萬元 



大葉大學培養新時代卓越人才 101 學年度入學獎助學金發放辦法 

第 48 次(1000323)行政會議審議通過 

第 52 次(1000707)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

第 57 次(1001116)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

第 60 次(1010425)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

條次 原條文 

第一條 爲加強德國式師徒制教育，培養新時代卓越人才，鼓勵優秀之高中(職)生就讀本

校，特訂定本發放辦法(以下簡稱本辦法)。 

第二條 凡以大葉大學為第一志願，經學測考試之甄選入學個人申請管道或指定考試分

發入學管道就讀本校者，一律發給入學獎助學金 8 萬元新台幣(以下同)，分八學

期平均發放。除第一學期於入學後期中考週發放、第八學期於畢業成績產生後

連同畢業證書一併發放外，其餘各學期皆於次學期期中考週發放。 

繁星推薦經錄取者，視同以本校為第一志願。 

第三條 合於前條規定，且學測成績達下列級分者，本校改發給下列更優惠之獎助學金： 

(一)75 級分者：入學獎助學金 220 萬元，並提供在學期間赴姐妹校交換學生或代表學校

參賽之出國往返機票補助費用一次。 

(二)70 至 74 級分者：入學獎助學金 200 萬元，並提供在學期間赴姐妹校交換學生或代

表學校參賽之出國往返機票補助費用一次。 

(三)66 至 69 級分者：入學獎助學金 120 萬元，並提供在學期間赴姐妹校交換學生或代

表學校參賽之出國往返機票補助費用一次。 

(四)63 至 65 級分者：入學獎助學金 60 萬元，並提供在學期間赴姐妹校交換學生或代表

學校參賽之出國往返機票補助費用一次。 

(五)59 至 62 級分者：入學獎助學金 32 萬元，並提供在學期間赴姐妹校交換學生或代表

學校參賽之出國往返機票補助費用一次。 

(六) 56 至 58 級分者：入學獎助學金 24 萬元，並提供在學期間赴姐妹校交換學生或代

表學校參賽之出國往返機票補助費用一次。 

(七) 53 至 55 級分者：入學獎助學金 16 萬元，並提供在學期間赴姐妹校交換學生或代

表學校參賽之出國往返機票補助費用一次。 

(八) 50 至 52 級分者：入學獎助學金 12 萬元，並提供在學期間赴姐妹校交換學生或代

表學校參賽之出國往返機票補助費用一次。 

(九)47 至 49 級分者：入學獎助學金 10 萬元，並提供在學期間赴姐妹校交換學生或代表

學校參賽之出國往返機票補助費用一次。 

凡指考成績達下列標準並經聯招分發入學管道就讀本校者，得享有下列獎助： 



(一)前 3%(含)者：入學獎學金 220 萬元，並提供在學期間赴姐妹校交換學生或代表學校

參賽之出國往返機票補助費用一次。 

(二)前 3~8%(含)者：入學獎學金 200 萬元，並提供在學期間赴姐妹校交換學生或代表學

校參賽之出國往返機票補助費用一次。 

(三)前 8~12%(含)者：入學獎學金 120 萬元，並提供在學期間赴姐妹校交換學生或代表

學校參賽之出國往返機票補助費用一次。 

(四)前 12~20%(含)者：入學獎學金 60 萬元，並提供在學期間赴姐妹校交換學生或代表

學校參賽之出國往返機票補助費用一次。 

(五)前 20~30%(含)者：入學獎學金 32 萬元，並提供在學期間赴姐妹校交換學生或代表

學校參賽之出國往返機票補助費用一次。 

(六)前 30~40%(含)者：入學獎學金 24 萬元，並提供在學期間赴姐妹校交換學生或代表

學校參賽之出國往返機票補助費用一次。 

(七)前 40~50%(含)者：入學獎學金 16 萬元，並提供在學期間赴姐妹校交換學生或代表

學校參賽之出國往返機票補助費用一次。 

(八)前 50~55%(含)者：入學獎學金 12 萬元，並提供在學期間赴姐妹校交換學生或代表

學校參賽之出國往返機票補助費用一次。 

上述各款有關赴姐妹校交換學生或代表學校參賽經審查通過者，其機票補助採實報實

銷方式，申請亞洲地區(包含大陸地區、香港及澳門)補助 2 萬元整為限、其他地區補助

4 萬元整為限。 

第四條 同時符合第二條及第三條資格者，應擇優獎助，惟每學期學業成績應維持在該

班前百分之二十，且操行與學業成績達 80 分以上。若某一學期未達標準者，該

學期不予發放；但其他學期達到標準時，仍可領取該學期之獎助學金。 

第五條 凡領取本獎助學金者，本校優先推薦至夥伴企業提供之實習機會。 

第六條 適用本辦法之學生，不得與本校新生入學獎助學金辦法及學業成績優良學生獎

勵辦法重複領取。 

第七條 符合本辦法獎勵之新生於完成註冊後，由教務處經行政程序簽請校長核定後發

放。 

第八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，依本校相關規定辦理。 

第九條 本辦法經行政會議通過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
